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尹晓枫：对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改革创新的思考

    

      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的颁布实施，标志着我国步入了依法治理计划生育工作的轨道，结束了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政

策和地方法规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的模式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综合改革和全面创新的态势。作为人口与计划生育首

要地位的宣传教育工作，积极探讨计生宣教工作自身的规律和特点，正视存在问题，改革创新工作方法、方法，从而对

计划生育整体工作水平的提升，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。  

 

    一、存在问题  

 

       1、对计生宣教工作认识不到位 

 

    个别地方领导对当前以宣传教育为主转变群众婚育观念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性认识不足，认为计生宣教工作是

一项软任务，往往是说起来重要，做起来次要，忙起来不要。少数领导认为宣教工作投入大，见效慢，抓与不抓差距不

大。还有的热衷于轰轰烈烈造声势，摆花架子，往往是活动一阵风，过后就放松，没能从根本上提高对计生宣教工作的

认识。  

 

       2、缺乏针对性分级分类指导 

 

    从历年抽样调查来看，县、区、乡横向与纵向之间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现象，往往是计生工作基础较好的地方，宣传

教育现象工作落实较好，计生工作基础较薄弱的地方，宣教工作得不到落实。 

 

    国家、省、市、县、乡、村上下职责要求一致，有些地方对上级宣传工作部署与结合实际贯彻实施不够精心，照着

上一级的要求喊口号，勉强去做难以胜任的工作，而该做的工作却没有认真做好，宣传要求与实际落实存在脱节，工作

中往往顾此失彼。  

 

       3、宣教工作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

 

    宣教干部对计生宣教知识掌握不准，有些甚至存在理解上的错误，不说宣传效果，往往对群众提出的疑问不能正确

解答。  

 

       4、宣传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

 

    宣传教育工作“投入难”，是老、大、难问题。投入不足严重制约工作水平的提高，许多该办的事无力去办，想办

的事无法去办。电教设备陈旧老化不能使用，仅是摆设，宣传品往往是一张纸，应付了事。  

 

    二、几点思考  

 

    针对以上问题，为顺应新形势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必须进行改革创新，为此，笔者做出以下思考： 

 

       1、树立首位意识 

 

    要使宣传教育出实效，必须树立宣传教育首位意识，克服本本主义、教条主义、形式主义、坚持走群众路线，摸透

与熟悉群众对计生“三生”知识需求心态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，要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充分发挥主动性，积极

性，创造性，落实责任、人员、经费“三到位”，想新招、创精品、提升宣传活动品位。  

 

       2、创新宣传教育工作内容 

 

    从一般化宣传内容向有明确针对性的宣传内容转变。内容一定要精，不能包罗万象，努力用最少的文字，讲清所要

宣传的内容，让群众易懂、易记，要分阶段分重点加强宣传，避免前一个重点没宣传到位，后一个重点接着宣传，这样

才能保持所宣传的内容有长久的影响力和渗透力。  

 

       3、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方法 

 

    随着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内容的不断拓展和深化，宣传教育方式方法也要相应改变。宣传教育不能搞“一锅煮”，



要朝着层次分明、重点突出，针对性强的方向发展，要加强分类指导，根据城乡差别和行业特点，运用多种手段和形式

开展宣传教育工作。在城市，以社区为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；在农村，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等结合起

来。面对不同育龄人群，注意区分不同对象，考虑特殊环境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。  

 

    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，以情感人，用友善，真诚的态度，开展面对面、心贴心、实打实的人性化宣传，从服务对

象的角度考虑，为服务对象提供实用的计划生育知识和避孕、节育方法，做到以情感人，以理服人。 

 

       4、提高宣教队伍综合素质 

 

    谋事在人，事在人为，要加大宣教干部队伍培训力度，培养一批熟悉人口与计生法律，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宣教人

员加强自身修养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，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，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，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

定。  

 

    宣传教育是计划生育工作的“形象工程”，计划生育工作能否将党和政府的声音及时传达到人民群众中，计划生育

工作者能否在群众心目中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，有赖于行之有效的宣传教育工作，宣传教育工作的创新不仅是实现计生

工作和“两个转变”的有力举措，也是落实“三为主”工作方针的有效途径，更是转变机关作风、实践“三个代表”，

以人为本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直接体现。 （作者单位：淮北市人口计生委） (来源：《安徽人口》第三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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